
立法会十一题：公众游泳池 

＊＊＊＊＊＊＊＊＊＊＊＊  

  以下为今日（四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克勤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曾在二○○八年进行一项问卷调查，以了解市

民参与体能活动和运动的模式。根据调查结果，游泳在受访市民最常参与的运动

中排列第二位，亦是他们最希望学习的运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在撇除于二○○八年推行「免费使用康乐设施计划」期间的数字后，过去

三年，每月公众泳池的平均入场人数（以列表形式列出）； 

 

（二）自二○○八年完成上述问卷调查后，当局有否再进行调查，以了解市民使

用公众泳池的情况（包括每星期的使用次数），以及他们对公众泳池服务的满意

程度；若有，结果为何；若否，原因为何，以及会否考虑进行该等调查； 

 

（三）按现时的规划，在未来三年，将有多少个公众泳池落成和投入服务；针对

上述的调查结果，当局会否加快兴建公众泳池的步伐； 

 

（四）当局基于甚么准则厘订公众泳池的入场费； 

 

（五）鉴于现时新界区的公众泳池于周末、周日及公众假期的入场费较平日为高，

当局会否考虑划一每天收取于平日的入场费水平，以鼓励更多市民使用公众泳

池；及 

 

（六）鉴于康文署去年曾向多个区议会（包括沙田区议会）表示，会就推出公众

泳池月票的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该研究的进展为何，以及何时能决定是否推出

该等月票？ 

 

答复： 

 

主席: 

 

（一）在撇除于二○○八年推行「免费使用康乐设施计划」期间的数字后，康乐

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的公众游泳池在过去三年平均每月的入场人数表列于附

件一。 



 

（二）为了提升服务质素，康文署曾于二○○二年及二○○九年就辖下公众游泳

池等康乐设施，以电话进行意见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市民使用公众游泳池的次数

及他们对公众游泳池服务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在曾使用公众游泳池的受

访者中，每月最少使用公众游泳池一次或以上的，由二○○二年的４４．６％增

至二○○九年的４６．７％；而表示非常满意／满意公众游泳池服务的受访者，

二○○二年和二○○九年的数字分别为６０．１％和６０．８％。详情请参阅附

件二。 

 

（三）根据目前的规划，在未来三年（即由现在起至二○一二年），康文署将会

提供六个新的游泳池场馆，供市民使用。康文署会监察各工程项目的进度，以期

有关游泳池场馆能按时完工和投入服务。 

 

（四）康文署在厘订公众游泳池及其它康乐及体育场地的收费时会考虑及平衡各

相关因素，包括有关康体设施的使用情况、市民的负担能力和接受程度，以及政

府的补贴水平等。 

 

（五）及（六）康文署已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为辖下康乐及体育场地（包括游泳

池场馆）的收费进行检讨，检讨包括考虑拟议推行的游泳池月票计划及划一新界

区游泳池不同时段的入场费等项目。鉴于康文署提供的康乐及体育场地种类繁

多，这次检讨涉及近１，０００项不同的收费。在检讨的过程中，该工作小组需

进行多项研究，其中包括游泳池的使用情况、收回成本比率和实施优惠收费的影

响等。康文署已把完成有关检讨列为首要的工作，在完成检讨后会公布结果。 

完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星期三） 

 


